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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财政局“四到位”发挥财政力量 
坚决保障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

 

为贯彻落实长春市委、市政府和省财政厅关于疫情防控工

作部署要求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，长春市财政

局强化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责任意识，多措并举，全力履职

尽责，为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实财政保障。 

一是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指挥到位。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

以后，我局高度重视，迅速响应，成立了由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王慧力任组长的长春市财政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

组，结合市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工作方案有关要求，对应成立了

综合组和物资保障组两个专项组；制定了《长春市财政局应对

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方案》和《长春市财政局落实

办公场所和人员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工作要求实施方案》，明确了

各处室单位责任，建立了领导小组会议制度、“绿色通道”制度、

信息上报发布制度和内部防控制度，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和省财

政厅部署要求、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坚实组织保障。 

二是拓宽筹措渠道，确保资金到位。通过预算调整追加资

金、迅速拨付疾病预防控制经费、及时下达省财政专项资金等

方式，全力以赴筹措资金保障支出。截至目前，已向市卫健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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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粮储局、市机关事务局等部门拨付医疗救治、疫情防控、物

资保障等方面资金 41750 万元（其中包括省财政专项 2413 万

元），有效保障了全市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。 

三是积极对接落实，确保政策到位。积极研究、下发了《关

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，针对

各部门近期在疫情防控经费管理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，进一步

明确了患者救治费用补助、防治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、医疗卫

生机构防治工作经费、落实采购便利化政策、公务用车使用、

简化经费审批程序、疫情防控工作费用列支、伙食补助、财政

部门资金调度等 9 个方面的具体要求，为疫情防控经费的管理

使用和财政政策保障提供了明确遵循。同时，我局将联合税务

部门，认真落实国家财政部和省财政厅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各

项最新要求，确保国家和省市各项政策得到全面落实，取得切

实效果。 

四是开辟“绿色通道”，确保服务到位。转发了省财政厅《关

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采购便利化的通知》，要求全

市各市级预算单位和各城区、开发区财政局严格落实紧急采购

相关政策，建立采购“绿色通道”，紧急情况下可不执行政府采

购法规定程序，采购进口物资无需审批。依据长春市红十字会

申请，在省财政厅大力支持下，我局启动应急方案，为市红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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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会开通了电子票据系统，由票据中心授权相关公司先行发放

120 张捐赠电子票据，切实提高了疫情防控捐赠物资接收使用效

率。春节假期期间，分管局领导，各支出处室和预算、国库、

集中核算等处室、单位严格落实人员加班值守制度，及时协调

人民银行和预算单位的各开户银行，开通疫情防控经费支出“绿

色通道”，工作人员做到随叫随到位，资金需求做到随到随处理，

经费支出做到随办随放款，切实强化了疫情防控工作的经费保

障工作。 


